
级财政机关要认真审查其来源是否符合国家规定，对

符合规定用于基本建设的，要纳入 地方 和部门的基本

建设计划。资金要在建设银行存足半年后使用，并由

建设银行按规定监督拨款。

第三，基本折旧基金应用于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改

造，专款专用，不得挪用于基本建设。某些项目因技

术改造需要与基本建设结合进行的，可以将两种资金

结合使用。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编制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计 划，报经批准后执行。财政

机关和银行要加强监督， 协助管好用好折旧 基金，提

高使用效果。

第四，职工福利基金、奖励基金和工资增长基金

必须按照财政机关、劳动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核定的

比例提取，坚持先提后用，并按 规定缴纳奖金税或工

资调节税， 不得用发展生产和发展事业的 预算外资金

发放奖金、实物和补贴。

（三）对预算外资金管理方式和方法的规定

关于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方式 和方 法，现行预算外

资金管理法规规定：

第一，各地区、各部门对预算外资金的 管理，可

以在资金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方式。对

于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原则上采取由

财政机关专户储存、计划管理、财政审批、银行监督

的方式。专户储存的预算外资金，不准用于开办金融

机构（少数财政拨款有偿使用除外）、开发公司，未

经批准不得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对于全民 所有制企业

及其主管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原则上采取计划管

理、政策引导的方式。具体管 理方式，由各地区、各

部门本着加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和便于横向融

通资金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研究确定。

第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应按照规定，

编制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各级预算外 资 金 收 支计

划，都要纳入综合财政 信 贷计划， 进行综合平衡， 以

便加强社会财力的引导。

第三，各级财政机关和银行要经常掌握 预算外资

金收支计划的执行情况，检查收入 是否正当， 支出是

否合理， 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并向上级反映。各级审计

机关对预算外资金要加强审 计监督，对弄虚作假，隐

瞒不报或者转移资金的，要依法进行处 理， 追究有关

单位及其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四、进一步强化预算外资金的法律约束

近几年来预算外资金增长很快，对于搞活企业，

调动地方、部门 、单位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建设和事业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但是， 预算外资金在使

用和管理上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

现象相当普遍。这些问题已发展 成为导致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和消费基金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近两年的

实践看，现行预算外资金管理 法 规的规定过于原则，

执行中难以较好地贯彻落实。为了 从政策上、宏观上

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引导和管理，有必要配合治理经

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尽快制定一个 规 定 较 为具

体、法律约束力较强的 《 预算外资金管理条例》 ，使

这笔巨大的财政性资金在深化改革 和发展经济中更好

地发挥作用。

世界之窗
日 本的 税制改革

黄仲阳

日本的现行税制，是根据1949年美国财政学家夏

普先生的建议构思形成的。主 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

和居民税（前者为国税，后者为地方税）、法人税和

法人居民税（前者为国 税，后 者 为 地 方税）、遗产

税、间接税（主 要是物 品 税、酒 税 等）。时隔四十

年，日本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如 产业结构和就业

结构明显改变，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创造的产

值明显下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 数从四十年前占所有

产业就业人数的一半下降到10% 左右；人均国民收入

水平比四十年前增加了50多倍；消费 水平 和消费形式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等等。现行税 制已同上述变化情

况很不适应。

日本税制改革先后酝酿 了 4 年，1984年 日本政府

税制调查会就指出，有必要对税制 进行 根本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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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9 月，中曾根首相向该调查会提出咨询，并据

此提出以合理减轻个人 所 得 税，修 正 对法人征税办

法，改革间接税制度和改变利 息征税制度为内容的改

革方案。1987年 2 月，该法 案 提 交 国 会，但未被审

议；同年 7 月，该法案修改后被审议通过，但其中最

重要的间接税改革办法仍 未 实 行。竹下 上台后，于

1987年11月再度提出税制改革任务，并在向税制调查

会咨询的基础上，对中曾根的修 正法 案又作了必要修

改， 重新拟订了以加强消 费 税 为中 心的 税制改革方

案。该方案于1988年12月24日被国 会审议通过。

一、日本现行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税负重，特 别 是劳动者的

所得税在整个税收 中的 比 重 明 显 增加，社会反响很

大。四十年来， 日本人均国 民收入 虽由 原来的41 000

日元上升到217万日元，增长 50多 倍， 但由于日本的

所得税率有很强的累进性， 最高累进 税率为60% ，因

而个人名义收入虽然增加，但纯收 入增加并不多。特

别是中年人， 由于抚养 子女， 教育费用、 住宅费用增

大， 更感觉所得税负担重。日本民间普 遍认为，日本

的法人税税率（42%）比外国 的高， 如不 调整，将会

出现企业流向国外， 产业空 洞化，雇 佣下降的危险。

不少企业经营者有税负重和不 公平的感觉。

2.日本现行的间接税是对特定的 物品 进行征税，

本身就存在着不公平问题， 又同现实 情况很不适应。

如同是饮料，对咖啡征税，对红 茶则不征税。又如，

当初设置物品税主要是对奢 侈品征税， 但随着消费水

平的提高和消费多样化，奢侈品的概念 也越来越不确

定。例如，彩色电视机、电 冰箱、 洗 衣机等，原来作

为奢侈品，现在普及率均在98% 以 上，已不能算作奢

侈品，但仍按奢侈品征税， 这不 仅加 重国民的税负，

而且与原来设置此税的 意图 也不相符。

3.国税收入中消费税收入所占比重下降。 日本现

代经济向软件化、 服务化 发展，日本 家庭消费性支出

中服务性消费所占比 例 已由1970年的42% 上升到1986

年的53% ，但目前国家对 服务 收 入 征 税 很少。据统

计，消费税收入占国税的比 例，已从1960年的42.2%
下降到1986年的20%。如不调整，消费 税难以发挥其

调节作用。

二、日本税制改革的目的 和主要内容

鉴于现行税制存在着许多问题，日本政府希望通

过税制改革，建立一种国民认为公 平的、稳定的、可

信赖的税收体系，协调地对所得、 消费、资产进行征

税。为此，日本税制调查会提出，今后虽然仍应保持

所得税在税收中的骨干作用，但要通过降低所得税税

率， 以及让各类消费活动广泛承担 少量税负的办法来

解决所得税中存在的负担不公平问题，以求得整个税

收体系的实质性公平。

1.合理降低所得税、居民税税率。（1）降低所

得税的累进程度。准备把现行的10.5% —60% 的十二

级累进税率简化成10 % —50%的五级累进税率，并且

大幅度扩大最低税率的 适用范围。（2）提高所得税

扣除额。首先把配偶和抚养子女的基 础扣除额从33万

日元提高到35万日元。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有16—

22岁抚养对象者再追加10万日 元扣除额，同时提高配

偶特别扣除额（配偶特别扣除是指女方不参加工作的

一种扣除）。对残疾人、 孤寡老人的特别扣除额也作

了提高。（3）按照与所得税改革 相同的宗旨改革居

民税。

2.合理降低法人税的 税 率 在1 989、 1990这两年

内，将法人税（国税）的基本税率由42% 降到37.5% ，

使法人税的实际税率（国税加地 方税即法人居民税）
保持在40 % —50% 之间， 最 高 为49.98% 。

3.合理减轻遗产的税负。把遗产 税起 征点提高一

倍，把最高税率由75%降低到70% ，并扩大 各级税率

间的级差。

4.征收消费税。此税征 收 对 象 为物 品销售金额

（但要扣除物品进货金额）和提供服务所得收入，义

务纳税人为制造、批 发、 零 售、服 务 等 行业的经营

者，最终承担者为消费者。改革 方 案 确定该税率为

3 %。 但作为过渡性 措施，从1989年 4 月 1 日起的三

年内，对汽车消费按 6 % 征税。

5.废止原有的间接税，主要是物品税、 入场税等

8 个间接税。

6.为了体现公平负担原则.这次改革取消了对股

票等有价证券转让收益原则上不征税的 规定，改为征

税：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中，医生可从所得收入中扣除

一定的费用再纳税。

从日本这次设计的税制改 革方 案看，实际上是对

税收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结构性调 整，主要倾向是通过

公平税负来减轻部分纳税人的负担；但同时也不难看

出，这次改革并不是单纯减税，为稳定国家税收，贯

彻了有增有减的原则。据测算，调整后的所得税、居

民税、遗产税、法人税 和 废 止间 接 税，总共减税 9

万亿日元，而通过改革特别是调整消费税，可增加税

收6.6万亿日元；增减相抵，一般年度净 减税2·4万亿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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